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拉特旗非煤矿
山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

旗直各有关部门，各直属国有企业： 

现将《达拉特旗非煤矿山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8 日 



达拉特旗非煤矿山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管理，规范非煤矿山开发秩序，保护

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开

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旗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从

8 月 5 日开始到 11 月 30 日截，对全旗范围内非煤矿山进行集中

专项整治，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红线意

识，强化底线思维，按照“保护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利用、依法

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专项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和关闭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和严重破坏生态、偷挖盗采的非煤矿山企业，推动

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矿产资源，理顺采砂企业管理秩序，规范采

砂企业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地区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原则。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原则。通过妥善解决非煤矿

山企业和矿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矿



地和谐发展。 

（三）坚持依法经营、创新发展原则。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

权益，严厉打击企业非法生产、经营和破坏环境行为。 

三、整治目标 

通过集中整治，全面规范全旗非煤矿山开发秩序，私挖滥采、

超层越界等违法开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重点从提升矿山矿容矿

貌，提升矿山硬件条件，规范开采行为、合理排弃固体废弃物，

强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完善环保、安全设施，加强矿山地质环

境监测与监管等方面开展行动；推动非煤矿山管理常态化、制度

化，促进非煤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全旗非煤矿区生态功能的

根本好转和持续稳定，形成“协调统一，整齐有序”的矿区新面

貌。 

四、整治任务 

（一）规范非煤矿山开采秩序。坚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

界等违法开采行为。对无证开采点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保存或

查封扣押作业机械，限期清理石料堆放，拆除洗砂台等设施并恢

复地貌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无

证开采户承担；同时，依法予以处罚或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存在超层越界违法开采行为的矿山，

一律停产整顿，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置。 

（二）规范非煤矿区环境治理。规范工业场地建设，优化生

产布局，实现生产区、管理区和生活区的分区设置，完善生产生



活配套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区设备物资材料的规范管理，做到分

类分区、摆放有序、堆码整齐。加强矿区标识标牌建设，做到统

一规范醒目，实现生产生活办公环境整洁化；实施矿区公用道路

景观整治，硬化路面，美化路边环境景观；推动封闭式储存与运

输，加强道路清扫、洒水降尘，管控噪音、粉尘达标排放；充分

利用矿区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因地制宜的开展矿区绿化工作，实

现可以绿化区域的全覆盖。 

（三）规范非煤矿山行政审批。非煤矿山行政许可是矿政管

理的关键环节。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要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非煤矿山各

项许可审批、发放等环节的行政行为。集中整治工作过程中，由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形成统一规范的非煤矿山各项

行政审批办法，将非煤矿山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五、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达拉特旗非煤矿山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推进全旗非煤矿山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工作。 

组      长：王小平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  组  长：张伟雄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闫学军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 



张栋梁    旗政府副旗长 

朱  刚    旗人民法院院长 

赵慧芳    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傅挨伟    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成      员：王晨刚  树林召镇镇长  

刘  广  展旦召苏木苏木长  

田岩峰  王爱召镇镇长 

吕忠贵  昭君镇镇长 

马 良  白泥井镇镇长 

王海军  恩格贝镇镇长  

贾培强  吉格斯太镇镇长 

李宝山  中和西镇镇长  

杨尚荣  风水梁镇镇长 

王  峰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永平    旗水利局局长 

闫建国    旗林草局局长 

张  勇    旗应急管理局 

马永祥    旗税务局局长 

石夜明    旗生态环境局局长 

王浩生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云    长河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向春    广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项智平    旗供电公司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工作专班设在旗自然资源局，具体

组织和落实全旗非煤矿山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以及旗委、政府

交办的其他事项。 

组      长：王  峰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副  组  长：班勇义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常务） 

周洪威    长河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成      员：李  峰    旗水利局副局长 

高  军    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徐哲浩    旗林草局副局长 

张海军    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任  东    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包立平    旗人民法院副院长 

周晓霞    旗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杨文鑫    旗公安局副局长 

刘玉东    税务局副局长 

尚  刚    树林召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杜  科    展旦召苏木综合执法局局长 

田  雨    王爱召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余  强    昭君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万  栋    白泥井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王竹宇    恩格贝镇 综合执法局局长 



周  杨    吉格斯太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郝  明    中和西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刘昱林    风水梁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潘冠文    建达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忠    长河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白  瑞    广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瀚    旗供电公司副经理 

（二）明确职责分工。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非煤矿山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确保非

煤矿山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各苏木镇：负责全面摸排梳理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明确重

点整治区域，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依法查处打击非煤矿山企业

违法占地、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日常巡查监管，依据

职权履行各类违法占用、破坏农用地行为的立案、查处职责。对

涉嫌违法犯罪线索进行移送。 

旗自然资源局：负责检查全旗非煤矿山资源储量赋存情况、

生产建设情况，推动石英砂采矿权深部、上部资源处置工作；负

责打击石英砂等企业违法开采行为，将发现的违法占地行为及时

移交苏木镇人民政府查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责检查非煤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履行情况；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企业

履行治理义务。对企业在矿山开采过程中需要审批建设用地的，

探索按照集体建设用地性质予以报批；负责会同林草、水利、生



态、各苏木镇等单位对全旗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全面摸排，按照“一

矿一清单、一矿一方案”的原则，逐个矿山列出问题清单，明确

治理计划，实行“台账式、销号式”整治模式，治理一个销号一

个。 

旗林草局：负责检查非煤矿山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办理林、草

地使用手续、缴纳有关费用，对企业正常生产需要使用林地草地的

积极予以审批，对违规占用林、草地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旗水利局：负责检查非煤矿山企业是否办理取水许可、是否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缴纳相关费用，是否存在开采

过程中破坏河道等违法行为。 

旗应急管理局：负责非煤矿山（除河道采砂）安全生产的

审批、监管等工作，指导监督相关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预

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 

旗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检查非煤矿山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是否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政策组织生产，对随

意倾倒、堆放、丢弃、排放固体废物、污水等污染物等行为，依

法依规处理。 

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河岸线内非法采砂、洗砂及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堆、乱建等违法问题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必要

时可依法采取防止造成损害的紧急处理措施；配合各苏木镇开展

破坏林地草地的查处工作。 

旗公安局：负责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破坏性开采石英砂



等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旗人民检察院：负责履行检察监督职能，发现有关行政机关

怠于履行职责的，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针对破坏矿产资源犯罪

行为造成国家资源损害的，依法提起诉讼，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旗人民法院：负责加快推进非煤企业涉环境资源案件审理，

依法严厉快速打击盗采矿产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非煤资源开

发经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帮助。 

旗税务局：负责检查非煤矿山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含土

地使用税），对欠税企业严格开展追缴工作。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河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广汇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积极参与非煤矿山企业股份改制，帮助企业

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杜绝出现违法用地、破坏林地草地、破坏环

境等行为，带头履行绿色矿山建设义务。 

供电公司：负责对工作专班确定的违法开采企业及违法堆放、

违法筛选场所实施断电等处置措施。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各苏木镇、各有关部门要从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非煤矿山集中整治工作的重

大意义，集中人力和物力，认真细致、扎实有效地做好非煤矿山

集中整治工作，对违法开采、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严厉打击。 

（二）密切协作配合。各单位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形成工作



合力，联合执法，集中攻坚。要加强政策宣传引导，严格落实定

期检查和日常巡查机制，严厉打击违规违法开采、偷采盗采、暴

力抗法等违法行为，始终保持专项整治工作的高压态势。强化工

作统筹调度，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日报告”，及时发

现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专项整治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三）严肃查处整治。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督

促、引导非煤矿山认真做好整治整改工作，对整改进度较慢的，

要督促其加快整改。对整改不认真、不及时、敷衍了事的，要依

法予以处罚，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依法严厉追究责任。 

（四）严格遵章守纪。各单位要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

工作任务落实，旗人民政府督查室会同有关部门，将采取明查暗

访、现场督办等形式，定期与不定期对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进行督查。对整治工作中失职渎职等行为，将予以严肃查处；对

包庇纵容和“保护伞”等行为，重拳出击、严厉惩处；对参与或

参股开采经营的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经查实，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